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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广西省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L-10-2、L-11-1、L-12-1号等3宗住宅、商业用地以及L-12-2号1宗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值咨询
· 委托人：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专业人员：
王鹏、郑燚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19-1-0604-P01DYGJ2号

咨询意见函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广西省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L-10-2、L-11-1、L-12-1号等3宗住宅、商业用地以及L-12-2号1宗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位于广西省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的两宗住宅、商业用地，一宗住宅用地及一宗商业用地，为受让人柳州市瀚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挂牌出让方式同时取得，并于2019年5月29日与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柳土出字2019029号]及附件。宗地现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红线内场地平整。截至本次咨询时点，柳州市瀚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尚未支付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柳土出字2019029号]及附件以及受让人提供的相关数据指标，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面积共计115161.78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共计为412061.6平方米，具体详见下表：

	咨询对象
	项目类型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序号
	地块号
	
	
	合计
	地上
	地下

	1
	L-10-2号地块
	普通高层住宅
	20176.84
	48133.2
	48133.2
	0

	
	
	商业
	
	2449.4
	2449.4
	0

	
	
	地下车库
	
	20961.67
	0
	20961.67

	
	
	公建配套
	
	1579.48
	1579.48
	0

	
	
	小计
	
	73123.75
	52162.08
	20961.67

	2
	L-11-1号
	普通高层住宅
	26678.44
	66154.8
	66154.8
	0

	
	
	商业
	
	1454.9
	1454.9
	0

	
	
	地下车库
	
	27904.96
	0
	27904.96

	
	
	公建配套
	
	1952.54
	1952.54
	0

	
	
	小计
	
	97467.2
	69562.24
	27904.96

	3
	L-12-1号
	普通高层住宅
	47245.62
	87338
	87338
	0

	
	
	洋房
	
	14800
	14800
	0

	
	
	商业
	
	1959
	1959
	0

	
	
	地下车库
	
	41505.47
	0
	41505.47

	
	
	公建配套
	
	4567.88
	4567.88
	0

	
	
	小计
	
	150170.35
	108664.88
	41505.47

	4
	L-12-2号
	商业（公寓）
	21060.88
	9450
	9450
	0

	
	
	地下车库
	
	25851
	0
	25851

	
	
	回迁还建商业用房
	
	53731.19
	53731.19
	0

	
	
	公建配套
	
	2268.11
	2268.11
	0

	
	
	小计
	
	91300.3
	65449.3
	25851

	合计
	115161.78
	412061.6
	295838.5
	116223.1


单位：平方米
本次咨询时点为2019年8月15日。本次咨询目的是为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咨询对象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本次咨询根据咨询目的以及委托人要求，结合柳州市瀚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进行如下设定：

1.咨询对象地类用途为住宅、商业用地。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
2.咨询对象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红线内场地平整。

3.咨询对象规划利用条件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柳土出字2019029号]及附件以及受让人提供的相关数据指标为依据进行设定。

4.根据受让人提供的相关数据指标及其介绍， L-12-2号地块中含回迁还建面积共计53731.19平方米，平均回购价格为5466元/平方米。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受让人柳州市瀚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使用权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19年8月15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约为约70154万元（币种：人民币）。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尚未取得详细的规划指标批复文件。本次咨询设定的规划利用条件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柳土出字2019029号]及附件以及受让人提供的相关数据指标为依据进行设定，并以其可按设定的规划条件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假设前提。
3.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结果中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期日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5.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柳土出字2019029号]及附件，咨询对象宗地内需代建商业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10000平方米，受让人代建项目完工后需提供给柳州市人民政府，由柳州市土地交易储备中心按7205元/平方米支付代建费。根据受让人提供的相关数据指标及其介绍，上述代建商业拟建设于L-12-2号地块中，包含其在内的回迁还建面积共计53731.19平方米，建成后政府以5466元/平方米的单价进行回购。本次咨询以受让人提供的数据及介绍为依据进行设定，如与实际不符，咨询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月十一日
咨询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咨询时点：2019年8月15日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土地使用者
	不动产单元号
	宗地名称
	不动产权证书号
	用途
	容积率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柳州市瀚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暂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广西省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L-10-2号1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暂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城镇住宅用地、零售商业用地
	——
	住宅、商业
	不大于2.5且不小于1.5
	——
	2.5
	住宅70年、商业40年
	20176.84
	73123.750
	6938
	1923
	14059

	
	
	广西省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L-11-1号1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暂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城镇住宅用地、零售商业用地
	——
	住宅、商业
	不大于2.5且不小于1.5
	——
	2.5
	住宅70年、商业40年
	26678.44
	97467.20
	6994
	1922
	18738

	
	
	广西省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L-12-1号1宗住宅、商业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暂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城镇住宅用地
	——
	住宅、商业
	不大于2.2且不小于1.5
	——
	2.2
	住宅70年、商业40年
	47245.62
	150170.350
	6233
	1988
	29857

	
	
	广西省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L-12-2号1宗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暂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商务金融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
	——
	商业
	不大于3.0且不小于2.0
	——
	3
	商业40年
	21060.88
	91300.30
	3853
	821
	7500

	合计
	115161.78
	412061.6
	——
	——
	70154


备注：咨询对象土地增值税共计2613万元。其中咨询对象1土地增值税为738万元，咨询对象2土地增值税为1018万元，咨询对象3土地增值税为857万元，咨询对象4土地增值税为0万元。

测算过程

估价对象1

（一）比较法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修正幅度

	
	阳和工业新区
	柳东新区曙光大道西段南片区B-1-3、B-5-1地块
	柳东新区职教园东侧A-2-2、A-4-2地块
	柳东新区三门江片区会展南路与南寨路交叉口西北角S-05-29地块
	——

	交易时间
	2019年8月15日
	100
	2019年05月29日
	100
	2019年05月29日
	100
	2017年03月29日
	100
	——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2

	用途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
	102
	住宅
	102
	2

	土地使用年限（年）
	70
	100
	70
	100
	70
	100
	70
	100
	2

	容积率
	2.5
	100
	2.32
	100
	3.5
	98
	2.5
	100
	2

	配建
	无
	100
	无
	100
	无
	100
	无
	100
	2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较好
	105
	较好
	105
	较好
	105
	5

	
	商业繁华度
	一般
	100
	较好
	105
	较好
	105
	较好
	105
	5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5
	较好
	105
	较好
	105
	5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2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20176.84
	100
	56796.86
	102
	66908.99
	102
	94612.6
	104
	——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2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2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2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成交单价
	楼面地价
	——
	——
	3278
	3007
	3611
	——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701
	2722
	2498
	2883
	——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2701


（二）剩余法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43404
	　
	　
	　
	　
	　
	　
	　
	　

	序号
	项目名称
	住宅
	商业
	车库
	
	
	
	
	
	

	（1）
	楼面单价
	8296 
	9860
	505
	
	
	
	
	
	

	（2）
	建筑面积
	48133.20 
	2449.40 
	20961.67 
	
	
	
	
	
	

	（3）
	总额
	39931 
	2415 
	1058 
	
	
	
	
	
	

	2 .扣减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1）
	建安费用
	15709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71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318
	　
	　
	3%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097
	73123.75 
	150
	　
	　
	　
	　
	　
	　

	5）
	相关税费
	236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房屋建造成本
	17831 
	　
	　
	　
	前述5项之和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512
	73123.75
	7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38
	　
	　
	　
	　
	　
	万元
	　
	　

	1）
	住宅
	91
	48133.20 
	19
	　
	　
	　
	　
	　
	　

	2）
	非住宅
	47
	24990.55 
	19
	　
	　
	　
	　
	　
	　

	（4）
	管理费用
	370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868 
	　
	　
	2.0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937 
	0.1001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1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5）项产生的利息
	937 
	　
	　
	　
	（1）-（4）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8）
	销售税费
	2274 
	　
	　
	5.5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9）
	开发成本
	22930 
	0.1291 
	P土
	　
	前8项之和
	　
	　
	　
	　

	1）
	　
	22930 
	　
	　
	　
	　
	　
	　
	　
	　

	2）
	　
	0.1291
	　
	　
	　
	　
	　
	　
	　
	　

	（10）
	投资利润
	2366 
	0.1235
	P土
	12.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235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2366 
	　
	　
	　
	　
	　
	　
	　
	　

	3 .土地价格
	14456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1)-开发成本(9)-利润(10)


（1）不动产比较法-住宅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修正幅度

	　
	估价对象名称
	天翼·九龙尚城
	碧桂园·城市之光
	恒大御景湾
	　

	交易时间
	2019年8月15日
	100
	2019年8月15日
	100
	2019年8月15日
	100
	2019年8月15日
	100
	——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2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2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2

	容积率
	2.5
	100
	2.9
	100
	3.2
	98
	2.7
	100
	2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较好
	103
	较好
	103
	一般
	100
	3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3
	较好
	103
	一般
	100
	3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2

	
	自然及人文环境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2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2

	
	项目建筑规模
	221078.814
	100
	290429
	100
	103757.75
	96
	581373
	102
	——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2

	
	建筑品质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2

	
	公共部分装修
	普装
	100
	普装
	100
	普装
	100
	普装
	100
	2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2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2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毛坯
	100
	精装
	109
	毛坯
	100
	3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
	8300
	9500
	8500
	——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8296
	7824
	8732
	8333
	——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8296


（2）不动产收益法-商业土地（套用方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61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161
	租金×月数×（1-空置率）
	租金
	2

	　
	
	　
	　
	面积/个数
	2449.4

	　
	
	　
	　
	天/月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0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自定义押金）单位：元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3）
	其他收入
	　
	　
	　
	　

	2
	建筑物现值
	951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623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3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150

	5）
	相关税费
	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689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4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3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4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951
	　
	　
	　

	3
	年经营费用
	44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27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1）
	两税两费
	8.4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5%

	2）
	房产税
	18.4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0.2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土地面积（㎡）
	690.78

	（2）
	维修费
	14.3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1.4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1.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7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2415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还原率（Y）
	5.5%

	
	
	
	[1-（(1+g)/(1+Y)） ^n ]/(Y-g)
	收益年期(n)
	38.00 

	
	
	
	
	年增长比率(g)
	2.0%

	6
	单价(元/平方米)
	9860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449.40 


（3）不动产收益法-车库土地（套用方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72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172
	租金×月数×（1-空置率）
	租金
	0.25

	　
	
	　
	　
	面积/个数
	20961.67

	　
	
	　
	　
	天/月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0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自定义

	　
	（自定义押金）单位：元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3）
	其他收入
	　
	　
	　
	　

	2
	建筑物现值
	5697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4285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2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321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150

	5）
	相关税费
	6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4799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96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3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4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3.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06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5697
	　
	　
	　

	3
	年经营费用
	12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30.5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1）
	两税两费
	9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5%

	2）
	房产税
	19.7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8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土地面积（㎡）
	5911.59

	（2）
	维修费
	85.5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8.5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1.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46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1058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还原率（Y）
	4.5%

	　
	　
	　
	[1-（(1+g)/(1+Y)） ^n ]/(Y-g)
	收益年期(n)
	48.00 

	　
	　
	　
	　
	年增长比率(g)
	1.0%

	6
	单价(元/平方米)
	505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0961.67 


估价对象2
（一）比较法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修正幅度

	
	估价对象名称
	柳东新区曙光大道西段南片区B-1-3、B-5-1地块
	柳东新区职教园东侧A-2-2、A-4-2地块
	柳东新区三门江片区会展南路与南寨路交叉口西北角S-05-29地块
	——

	交易时间
	2019年8月15日
	100
	2019-05-29
	100
	2019-05-29
	100
	2017-03-29
	100
	——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

	用途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
	102
	住宅
	102
	2

	土地使用年限（年）
	70
	100
	70
	100
	70
	100
	70
	100
	2

	容积率
	2.5
	100
	2.32
	100
	3.5
	98
	2.5
	100
	2

	配建
	无
	100
	无
	100
	无
	100
	无
	100
	1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较好
	105
	较好
	105
	较好
	105
	5

	
	商业繁华度
	一般
	100
	较好
	105
	较好
	105
	较好
	105
	5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5
	较好
	105
	较好
	105
	5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2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26678.44
	100
	56796.86
	102
	66908.99
	102
	94612.57
	104
	2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2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2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2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成交单价
	楼面地价
	——
	3278
	3007
	3611
	——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701
	2722
	2498
	2883
	——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2701


（二）剩余法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57730 
	　
	　
	　
	　
	　
	　
	　
	　

	序号
	项目名称
	住宅
	商业
	车库
	　
	　
	　
	　
	　
	　

	（1）
	楼面单价
	8296 
	9932 
	503 
	　
	　
	　
	　
	　
	　

	（2）
	建筑面积
	66154.80 
	1454.90 
	27904.96 
	
	
	
	
	
	

	（3）
	总额
	54882 
	1445 
	1403 
	　
	　
	　
	　
	　
	　

	2 .扣减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1）
	建安费用
	2089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27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437
	　
	　
	3%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462
	97467.20 
	150
	　
	　
	　
	　
	　
	　

	5）
	相关税费
	313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房屋建造成本
	23729 
	　
	　
	　
	前述5项之和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682
	97467.20 
	7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85
	　
	　
	　
	　
	　
	万元
	　
	　

	1）
	住宅
	126
	66154.80 
	19
	　
	　
	　
	　
	　
	　

	2）
	非住宅
	59
	31312.40 
	19
	　
	　
	　
	　
	　
	　

	（4）
	管理费用
	492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155 
	　
	　
	2.0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247 
	0.1001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1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247 
	　
	　
	　
	（1）-（4）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8）
	销售税费
	3024 
	　
	　
	5.5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9）
	开发成本
	30514 
	0.1291 
	P土
	　
	前8项之和
	　
	　
	　
	　

	1）
	　
	30514 
	　
	　
	　
	　
	　
	　
	　
	　

	2）
	　
	0.1291
	　
	　
	　
	　
	　
	　
	　
	　

	（10）
	投资利润
	3149 
	0.1235
	P土
	12.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235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3149 
	　
	　
	　
	　
	　
	　
	　
	　

	3 .土地价格
	19214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1)-开发成本(9)-利润(10)
	　


估价对象3
（一）比较法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修正幅度

	
	估价对象名称
	柳东新区曙光大道西段南片区B-1-3、B-5-1地块
	柳东新区职教园东侧A-2-2、A-4-2地块
	柳东新区三门江片区会展南路与南寨路交叉口西北角S-05-29地块
	——

	交易时间
	2019年8月15日
	100
	2019-05-29
	100
	2019-05-29
	100
	2017-03-29
	100
	2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2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商业
	98
	住宅
	100
	住宅
	100
	2

	土地使用年限（年）
	70
	100
	70
	100
	70
	100
	70
	100
	2

	容积率
	2.2
	100
	2.32
	100
	3.5
	98
	2.5
	100
	2

	配建
	无
	100
	无
	100
	无
	100
	无
	100
	1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较好
	105
	较好
	105
	较好
	105
	5

	
	商业繁华度
	一般
	100
	较好
	105
	较好
	105
	较好
	105
	5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5
	较好
	105
	较好
	105
	5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0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2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47245.62
	100
	56796.86
	100
	66908.99
	100
	94612.57
	102
	2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2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2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2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成交单价
	楼面地价
	——
	3278
	3007
	3611
	——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810 
	2833 
	2599 
	2998 
	——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2810 


（二）剩余法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91064 
	　
	　
	　
	　
	　
	　
	　
	　

	序号
	项目名称
	高层
	洋房
	商业
	车库
	　
	　
	　
	　
	　

	（1）
	楼面单价
	8296 
	9955 
	9801 
	471 
	　
	　
	　
	　
	　

	（2）
	建筑面积
	87338.00 
	14800.00 
	1959.00 
	41505.47 
	
	
	
	
	

	（3）
	总额
	72456 
	14733 
	1920 
	1955 
	　
	　
	　
	　
	　

	2 .扣减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1）
	建安费用
	32175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965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674
	　
	　
	3%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3003
	150170.35 
	200
	　
	　
	　
	　
	　
	　

	5）
	相关税费
	483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房屋建造成本
	37300 
	　
	　
	　
	前述5项之和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051
	150170.35 
	7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285
	　
	　
	　
	　
	　
	万元
	　
	　

	1）
	住宅
	194
	102138.00 
	19
	　
	　
	　
	　
	　
	　

	2）
	非住宅
	91
	48032.35 
	19
	　
	　
	　
	　
	　
	　

	（4）
	管理费用
	773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821 
	　
	　
	2.0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958 
	0.1001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1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958 
	　
	　
	　
	（1）-（4）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8）
	销售税费
	4770 
	　
	　
	5.5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9）
	开发成本
	47958 
	0.1291 
	P土
	　
	前8项之和
	　
	　
	　
	　

	1）
	　
	47958 
	　
	　
	　
	　
	　
	　
	　
	　

	2）
	　
	0.1291
	　
	　
	　
	　
	　
	　
	　
	　

	（10）
	投资利润
	4948 
	0.1235
	P土
	12.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235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4948 
	　
	　
	　
	　
	　
	　
	　
	　

	3 .土地价格
	30463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1)-开发成本(9)-利润(10)
	　


估价对象4
（一）比较法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修正幅度

	
	估价对象名称
	柳东新区职教园区A-3-14地块
	柳东新区商务中心区北片C-04、05地块
	市阳和工业新区丙-B-6-1地块
	——

	交易时间
	2019年8月15日
	100
	2017-08-19
	96
	2017-06-21
	95.5
	2016-11-29
	94.5
	0.5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2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2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
	100
	40
	100
	40
	100
	40
	100
	2

	容积率
	3
	100
	1.5
	106
	1.5
	106
	2.8
	103
	3

	配建
	有
	100
	无
	120
	无
	120
	无
	120
	2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5

	
	商业繁华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5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5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2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2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21060.88
	100
	20067.87
	100
	84056.05
	104
	11597.81
	98
	2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2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2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2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成交单价
	楼面地价
	——
	1701 
	1662 
	1580 
	——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363 
	1393 
	1316 
	1380 
	——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363 


（二）剩余法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37261 
	　
	　
	　
	　
	　
	　
	　
	　

	序号
	项目名称
	商业（公寓）
	车库
	回迁还建
	
	
	
	
	
	

	（1）
	楼面单价
	7144 
	441 
	5466 
	
	
	
	
	
	

	（2）
	建筑面积
	9450.00 
	25851.00 
	53731.19 
	
	
	
	
	
	

	（3）
	总额
	6751 
	1141 
	29369 
	
	
	
	
	
	

	2 .扣减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1）
	建安费用
	21136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34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826
	91300.30 
	200
	　
	　
	　
	　
	　
	　

	5）
	相关税费
	317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房屋建造成本
	23913 
	　
	　
	　
	前述5项之和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639
	91300.30 
	7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73
	　
	　
	　
	　
	　
	万元
	　
	　

	1）
	住宅
	0
	0.00 
	19
	　
	　
	　
	　
	　
	　

	2）
	非住宅
	173
	91300.30 
	19
	　
	　
	　
	　
	　
	　

	（4）
	管理费用
	495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373 
	　
	　
	1.0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216 
	0.1001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1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216 
	　
	　
	　
	（1）-（4）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8）
	销售税费
	1952 
	　
	　
	5.5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9）
	开发成本
	28761 
	0.1291 
	P土
	　
	前8项之和
	　
	　
	　
	　

	1）
	　
	28761 
	　
	　
	　
	　
	　
	　
	　
	　

	2）
	　
	0.1291
	　
	　
	　
	　
	　
	　
	　
	　

	（10）
	投资利润
	1024 
	0.0412
	P土
	4.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0412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024 
	　
	　
	　
	　
	　
	　
	　
	　

	3 .土地价格
	6388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1)-开发成本(9)-利润(10)


依照估价对象1测算过程可得估价对象2、3、4的市场价值如下：

	估价方法及结果
估价对象及结果
	测算结果
	估价结果

	
	比较法
	剩余法
	

	估价对象1
	总价
	13662
	14456
	14059

	
	单价
	1868

	1977
	1923

	估价对象2
	总价
	18261
	19214
	18738

	
	单价
	1874

	1971
	1923

	估价对象3
	总价
	29251
	30463
	29857

	
	单价
	1948
	2029
	1989

	估价对象4
	总价
	8612

	6388
	7500

	
	单价
	943
	700
	822

	汇总评估价值
	总价
	——
	——
	70154

	
	单价
	——
	——
	——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咨询对象土地增值税共计2613万元。其中咨询对象1土地增值税为738万元，咨询对象2土地增值税为1018万元，咨询对象3土地增值税为857万元，咨询对象4土地增值税为0万元。见下表：
估价对象1：
	项目
	数额（万元）
	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13390 
	——
	　
	　
	　
	　

	2.
	扣除项合计
	10931 
	——
	　
	　
	　
	　

	（1）
	土地取得成本
	9876
	——
	　
	　
	　
	　

	1）
	土地取得费用
	9584
	——
	依据出让合同
	出让价款内涵
	仅含出让金

	2）
	相关税费
	292
	3.05%
	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
	——
	 
	　
	　
	　

	（3）
	建造成本
	0
	——
	包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等
	企业提供

	（4）
	开发费用扣除
	988
	10.00%
	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以内；含销售、管理、财务费用

	（5）
	转让税金支出
	67
	0.50%
	不含增值税，仅附加税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对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可以按20％计算扣除；如为土地，则仅将土地开发费加计20%扣减

	3.
	增值额
	2459 
	——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22.5%
	——
	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738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30%
	　


估价对象2：
	项目
	数额（万元）
	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17846 
	——
	　
	　
	　
	　

	2.
	扣除项合计
	14453 
	——
	　
	　
	　
	　

	（1）
	土地取得成本
	13058
	——
	　
	　
	　
	　

	1）
	土地取得费用
	12672
	——
	依据出让合同
	出让价款内涵 
	仅含出让金

	2）
	相关税费
	386
	3.05%
	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
	——
	 
	　
	　
	　

	（3）
	建造成本
	0
	　
	包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等
	企业提供

	（4）
	开发费用扣除
	1306
	10.00%
	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以内；含销售、管理、财务费用

	（5）
	转让税金支出
	89
	0.50%
	不含增值税，仅附加税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对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可以按20％计算扣除；如为土地，则仅将土地开发费加计20%扣减

	3.
	增值额
	3393 
	——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23.5%
	——
	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1018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30%
	　


估价对象3：
	项目
	数额（万元）
	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28435 
	——
	　
	　
	　
	　

	2.
	扣除项合计
	25580 
	——
	　
	　
	　
	　

	（1）
	土地取得成本
	23125
	——
	　
	　
	　
	　

	1）
	土地取得费用
	22441
	——
	依据出让合同
	出让价款内涵
	仅含出让金

	2）
	相关税费
	684
	3.05%
	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
	——
	 
	　
	　
	　

	（3）
	建造成本
	0
	——
	包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等
	企业提供

	（4）
	开发费用扣除
	2313
	10.00%
	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以内；含销售、管理、财务费用

	（5）
	转让税金支出
	142
	0.50%
	不含增值税，仅附加税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对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可以按20％计算扣除；如为土地，则仅将土地开发费加计20%扣减

	3.
	增值额
	2855 
	——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11.2%
	——
	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857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30%
	　


估价对象4：
	项目
	　
	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7143 
	——
	　
	　
	　
	　

	2.
	扣除项合计
	11376 
	——
	　
	　
	　
	　

	（1）
	土地取得成本
	10309
	——
	　
	　
	　
	　

	1）
	土地取得费用
	10004
	——
	依据出让合同
	出让价款内涵
	仅含出让金

	2）
	相关税费
	305
	3.05%
	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
	——
	 
	　
	　
	　

	（3）
	建造成本
	0
	——
	包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等
	企业提供

	（4）
	开发费用扣除
	1031
	10.00%
	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以内；含销售、管理、财务费用

	（5）
	转让税金支出
	36
	0.50%
	不含增值税，仅附加税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对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可以按20％计算扣除；如为土地，则仅将土地开发费加计20%扣减

	3.
	增值额
	-4233 
	——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0.0%
	——
	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0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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